
一、纳税人筹划法

纳税人筹划法是进行纳税人身份的合理界定和转化，使纳税人承担的税负尽量降

低到最小程度，或直接避免成为某类纳税人。

1.纳税人不同类型的选择

a.个体工商户 b.独资企业

c.合伙企业 d.法人企业

个体工商户、独资企业和合伙企业的经营所得，以每一纳税年度的收入总额减除

成本、费用以及损失后的余额为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而不需要缴

纳企业所得税。

法人企业按照税法要求需要就其经营利润缴纳企业所得税，若法人企业对自然人

股东实施利润分配，还需要缴纳 20%的个人所得税。

2.不同纳税人之间的转化

一般纳税人↔小规模纳税人

增值税的纳税人分为一般纳税人和小规模纳税人。这两种类型纳税人在征收增值

税时，计算方法和征管要求不同。一般纳税人实行进项抵扣制，而小规模纳税人

必须按照使用的简易计税方法计算缴纳增值税且不实行进项抵扣制。

3.避免成为法定纳税人

税法规定，房产税的征税范围是城市、县城、建制镇和工矿区的房产，而对于房

产界定为房屋，即有屋面和围护结构，能够遮风挡雨，可供人们在其中生产、学

习、娱乐、居住或者储藏物资的场所；独立于房屋之外的建筑物，如围墙、停车

场、室外游泳池、喷泉等，不属于房产，若企业拥有以上建筑物，则不成为房产

税的纳税人，就不需要缴纳房产税。



企业在进行税收筹划时可将停车场、游泳池等建成露天的，并且把这些建筑物的

造价同厂房和办公用房等分开，在会计中单独核算，从而避免成为游泳池等的法

定纳税人。

二、税基筹划法

1.控制或安排税基的实现时间

（1）税基推迟实现

（2）税基均衡实现

（3）税基提前实现

2.分解税基

通过分解税基，使税基从税负较重的形式转化为税负较轻的形式

3.税基最小化

合法降低税基总额

三、税率筹划法

1.比例税率筹划法

通过比例税率筹划法使得纳税人适用较低的税率。

2.累进税率筹划法

防止税率攀升：注意个人所得税、土地增值税等累进税制对税负的影响。



四、税收优惠筹划法

1.税收优惠

特殊行业、特定区域、特定行为、特殊时期的税收优惠。

2.税收优惠的形式

（1）免税（2）减税（3）免征额

（4）起征点（5）退税

（6）优惠税率（7）税收抵免

3.创造条件适用优惠政策

【案例】霍尔果斯案例

全民关注的电影《战狼 2》，2017年票房高达 54.6亿元，雄踞票房榜首。导演

兼主演吴某在新疆霍尔果斯成立了一家文化公司，即登峰国际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法人企业。而霍尔果斯是目前为止税收优惠最全面的地方，最大的优惠就是好文

化业公司的企业所得税五年之内全免。

【案例解析】

按照《战狼 2》54.6 亿元的总票房来算，根据协议，吴某分得 18.4 亿元，如果没

有享受税收优惠，那么本例按照 25%的企业所得税税率缴纳税款，企业所得税税

前可扣除项目金额为 2.7亿元。

根据国家税法，企业所得税应纳税款则为：（18.4-2.7）*25%=3.93（亿元）

如果注册在霍尔果斯的企业应纳税款则为：（18.4-2.7）*0%=0

吴某通过霍尔果斯的安排节省了 3.93亿元的企业所得税。



提示：通过以上安排，纳税人确实可以实现节税的目的，但值得注意的是纳税人

在进行税收筹划的过程中要尽量做到实质与形式相吻合，否则将可能会面临更大

的税务风险。

五、会计政策筹划法

1.分摊筹划法

无形资产摊销、待摊销费用摊销、固定资产折旧、存货计价方法、间接费用分配。

2.会计估计筹划法

在企业生产经营中存在诸多不确定因素，一些项目不能精准计算，而只能加以估

计，因此，在会计核算中，对尚在延续中、其结果未确定的交易或事项需要估计

入账。这种会计估计会影响计入特定时期的收益或费用的数额，进而影响企业的

税收负担。

六、税负转嫁筹划法

税负转嫁筹划的操作平台是价格，其基本操作原理是利用价格浮动、价格分解来

转移或规避税收负担。税负转嫁筹划能否通过价格浮动实现，关键取决于商品的

供给弹性与需求弹性的大小。分解的手法不拘一格，则更为巧妙。

1.税负前转筹划法

纳税人通过提高商品或生产要素价格的方式，将其所负担的税款转移给购买者或

最终消费者。

2.税负后转筹划法

纳税人通过降低生产要素购进价格、压低工资或其他方式将其负担的税收转移给

提供生产要素的企业。

【案例】



白酒厂商生产的白酒产品是一种特殊的消费品，需要缴纳消费税。白酒厂商为了

保持适当的税后利润，通常的做法是相应提高出厂价，但这样做一方面会影响市

场，另一方面也会导致从价定率消费税与增值税的攀升。有没有实现税负转嫁的

筹划办法呢。

【案例分析】

设立独立的销售公司。酒厂设立独立的销售公司，利用增加流通环节的办法转税

负。由于酒类产品的消费税仅在出厂环节计征，即按产品的出厂价计征消费税，

后续的分销、零售环节不再缴纳。

这种情况下，引入独立的销售公司，便可以采取“前低后高”的价格转移策略，先

以相对较低的价格卖给自己的销售公司，然后再由销售公司以合理的高价进行层

层分销，这样便可在确保总体销售收入的同时降低消费税负担。

七、递延纳税筹划法

1.推迟确认收入

不同的结算方式：委托代销

2.提前支付费用

需要支付的费用提前支付

【案例】

某造纸厂 7月份向汇文文具店销售白纸板 113万元（含税价格），货款结算采用

销售后付款的方式，汇文商店 10月份只汇来货款 33.9万元。对此类销售业务，

该造纸厂该如何进行税收筹划呢？

【案例分析】



此笔业务，由于购货方是商业企业，并且货款结算采用销售后付款的方式，因此

可以选择委托代销模式，即按委托代销结算方式进行税务处理：该造纸厂 7 月份

可以不计算销项税额，10月份按收到代销单位的销货清单后确认销售额，并计

算销项税额：

[33.9/(1+13%)]*13%=3.9（万元）

对尚未收到销货清单的货款可以暂缓申报、计算销项税额。如果不按委托代销结

算方式处理，则应计提销项税额：

[113/(1+13%)]*13%=13（万元）

因此，对此类业务，选择委托代销结算方式可以实现递延纳税。

八、规避平台筹划法

在税收筹划中，常常把税法规定的若干临界点称为规避平台。规避平台建立的基

础是临界点，因为临界点会由于“量”的积累而引起“质”的突破，是一个关键点。

当突破某些临界点时，由于所适用的税率降低或优惠增多，从而获得税收利益，

这便是规避平台筹划法的基本原理。

1.税基临界点筹划

起征点、扣除限额、税率跳跃临界点

2.优惠临界点

绝对数临界点、相对比例临界点、时间临界点

【案例】

李先生在北京市拥有一套普通住房，已经居住满 1年零 10 个月，这时他在市区

找到一份薪水很高的工作，需要出售该住房，李先生应该如何筹划呢？



【案例分析】

增值税规定：个人将购买不足 2年的住房对外销售的，按照 5%的征收率全部缴

纳增值税；个人将购买 2年以上（含 2 年）的普通住房对外销售的，免征增值税

（适用北上广深四个城市）。显然，如果李先生再等 2个月出售该住房，便可以

适用购买满 2年享受增值税免征待遇，而如果马上出售，须按照 5%征收率缴纳

增值税。因此，最好是将住房在 2个月后再转让。

当然，如果这时遇到合适的买主，也可以出售，即变通处理，利用时间临界点筹

划方法，可以采取和买主签订两份合同：一份是远期合同（2 个月之后正式交割

房产）；另一份是为期 2个月的租赁合同。这样买主可以马上住进去，房主也可

以享受增值税免税待遇。

九、资产重组筹划法

1.合并筹划法

是指企业利用并购及资产重组手段，改变其组织形式及股权关系，实现税负降

低筹划方法。

（1）企业合并可以进入新的领域、行业，享受新领域、新行业的税收优惠政策；

（2）并购大量亏损的企业，乐意盈亏补抵，实现成本扩张；

（3）企业合并实现关联性企业或上下游企业流通环节减少，合理规避流转税和

印花税；

（4）企业合并可能改变纳税主体的性质，譬如由小规模纳税人变为一般纳税人，

由内资企业变为中外合资企业；

（5）企业合并可以利用免税重组优惠政策，规避资产转移过程中的税收负担。

2.分立筹划法



分立，是指一家企业将部分或全部资产分离转让给现存或新设立的企业，被分离

企业股东换取分立企业的股权，实现企业的依法拆分。分立筹划法利用拆分手段，

可以有效地改变企业规模和组织形式，降低企业整体税负。

（1）分立为多个纳税主体，形成有关联关系的企业群，实施集团化管理和系统

化筹划；

（2）企业分立将兼营或婚姻销售中的低税率或零税率业务独立出来，单独计税，

降低税负；

（3）企业分立使适用累进税率的纳税主体分化成两个或多个适用低税率的纳税

主体，税负自然降低；

（4）企业分立增加了一道流通环节，有利于流转税抵扣及转让定价策略的运用。

十、业务转化筹划法

业务转化筹划法手段灵活，诸如购买、销售、运输、建房等业务，无形资产转让

可以合理转化为投资或合营业务……

【案例】

科研人员张某发明了一种新技术，该技术申请了国家技术专利。由于该专利实用

性强，许多企业拟出高价购买。其中，甲公司开出了 100万元的最高价。这种情

况下，张某是否应该转让其技术专利呢？

【案例分析】

根据《财政部 国家税务总局关于全面推开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点的通知》（财

税[2016]36号）相关规定，转让专利技术是销售无形资产，免征增值税。这里所

说的“技术”包括专利技术和非专利技术。申请免征增值税合同须经所在地省级科

技主管部门认定并出具审核意见证明文件，报主管税务机关备查。

根据新个人所得税的相关规定，转让专利使用权属于特许权属于特许权使用费收

入，应计入综合所得，参与年终汇算清缴。张某取得该笔收入时应预交个人所得

税为：



100*（1-20%）*20%=16（万元）

a.如果采用业务转化筹划技巧，张某不转让技术专利使用权，而是将技术专利进

一步开发，以技术服务的形式将专利技术应用于甲公司生产经营中。按甲公司的

经营状况测算，张某每年预计可从甲公司获取 10万元技术服务收入。

若张某愿意采取技术服务形式，则其所负担的个人所得税实现递延缴纳：

（1）纳税人提供技术开发和与之相关的技术服务免征增值税。

（2）按照个人所得税有关规定，个人取得的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所得，应于取

得所得的当月按照 20%的比例税率预缴个人所得税，同时并入综合所得于年终汇

算清缴。张某应预交个人所得税 10*20%=2（万元）。这种筹划法主要好处在于

可以递延纳税。

b.若采用技术投资入股形式。技术投资入股的实质是转让技术成果和投资同时发

生。按照财税[2016]36号文相关规定，转让技术成果是销售无形资产，免征增值

税。

根据[2016]101号文，个人技术投资入股，被投资企业支付的对价全部作为股票

（权）的，企业或个人可选择适用递延纳税优惠政策。经主管税务机关备案，投

资入股当期可暂不纳税，允许递延至转让股权时，股权转让收入减去技术成果原

值和合理税费后的差额计算缴纳个人所得税。


